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年 1月 29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0)良字第 031號 

主旨:為簡化護照申辦流程以提供便民服務，外交部預定自本（110）年2月1日起實

施護照e化作業流程及簡化相關申請書表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依據外交部 110年 1月 26日外授領一字第 1106600299號函轉該局本年 1月

11日觀業字第 1090933694號函副本敬悉辦理。 

2.為持續優化護照申請作業及因應未來新式國民身分證（New eID）卡面記載

事項之變革，本部已規劃e化作業流程及簡化相關申請書表，預定自本年2月

1日起實施。未來該部受理護照案件即可透過介接內政部戶役政資訊系統取

得申請人戶籍資料並套印於護照申請書，可大幅減少民眾填寫申請書及黏貼

身分證影本等送件時間。 

3.為利推動上述e化作業，該部已修正民眾委任旅行社代辦護照之相關書表及

作業方式，並於本年1月15至20日間舉辦全國共5場之旅行業者宣導說明會，

茲說明要點如下（請詳參附件「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護照申請作業優化說明會」

及所附表格、範例）： 

(1)「簡式護照資料表」：委任旅行社申請換、補發護照之申請人無須填寫現      

行之「護照申請書」，並改為填寫「簡式護照資料表」（國內申請護照專

用）；首次申請護照至戶所辦理人別確認者則填寫「簡式護照資料表」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（首次申請護照戶所一站式收件/人別確認專用）。 

(2)「委任書」：申請人委任旅行社代辦護照應另填寫委任書，分為以下兩種

格式： 

 1.D式委任書：申請人本人（或法定代理人）委任旅行社代辦。 

2.E式委任書：申請人（或法定代理人）以複委託方式委任旅行社代辦，

其受委任人與申請人（即委任人）之關係限親屬、現屬同一機關、

公司或學校之同事、同學，並須檢附關係證明。 

(3)新舊書表過渡期間： 

    1.上述新式書表均自本年2月1日起啟用。 

2.原紙本「護照申請書」使用至本年7月30日止：由於首次申請護照者倘

於本年1月底前使用「護照申請書」在戶所辦理人別確認，6個月內均

可委任旅行社送件，爰為減少送件困擾，倘申請人仍使用「護照申請

書」（不限人別確認案件），該部於本年7月30日（週五）前仍予受理

（惟申請人仍應附D式或E式「委任書」），自本年8月2日（週一）起，

本部將僅受理「簡式護照資料表」。 

      4.上揭新版各項申請書表可於本年2月1日後在該部領事事務局全球資訊網

（http://www.boca.gov.tw）「護照/各項表格下載」項下查詢及下載使用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理事長 

 

 

 

 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